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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警察勤務制度」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其內涵與「警察制度」相同，憲法並明定其為全國性警察法制 
警察勤務條例明定其與警察官制、官規、教育、服制等同為全國性警察法制，故有全國一致性 
依警察法之規定，其為中央執行之事項，不得交由直轄市、縣（市）執行 
依警察法之規定，其為憲法第 108條所稱之「警察制度」事項之一 

2 警察勤務條例第 3 條規定：「警察勤務之實施，應晝夜執行，普及轄區，並以行政警察為中心，其

他各種警察配合之。」下列何者並非適用本條「以行政警察為中心」之警察勤務制度？ 
刑事責任區配合警勤區轄境範圍劃分，且不分割警勤區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之執行專屬勤務，配合各縣、市政府警察局之需要 
專業警察機關之執行專屬勤務與推展全國性警察業務，配合行政院、內政部等上級中央政府機關

之治安政策 
警察分局警備隊所執行之巡邏勤務，以該分局轄區內治安不穩定之分駐（派出）所轄區為重點 

3 警察勤務條例第 3條所指之「其他各種警察」，不包括下列那一個警察機關或機構？  
福建省連江縣警察局南竿警察所 內政部警政署環境保護警察隊 
臺北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4 我國警察勤務制度於何時法制化？ 
於民國 61 年警察勤務條例制定公布後 於民國 51 年警察勤務條例制定公布後 
於民國 52 年警察勤務條例制定公布後 於民國 52 年警察法制定公布後 

5 有關警察駐在所之敘述，下列何者有誤？ 
是組織位階介於警察分駐（派出）所與警勤區之間的一種警察勤務執行機構，其所長由警勤區佐

警兼任 
其設置之法定原因為地理因素 
其每日勤務內容，係由所隸屬之警察分駐（派出）所排定，並陳報分局備查 
其勤務一般由警勤區員警單獨執行 

6 有關警察分駐（派出）所設置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其實施屬直轄市警政、警衛及縣（市）警衛之事項 
其設置基準由內政部定之 
依警察分駐所派出所設置基準之規定，其調整設置係由內政部警政署核准 
依警察分駐所派出所設置基準之規定，一個分駐（派出）所所轄警勤區數量，有具體之上限規定 

7 有關「重點性勤務」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一般由警察局執行，但在必要狀況下，分局亦得逕為執行 
其勤務執行之前，通常須舉行基層勤前教育 
規劃其整體勤務執行內容之文件，通常為專案性之勤務執行計畫，而非勤務分配表 
福建省連江縣警察局南竿警察所，並非負責執行「重點性勤務」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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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臨檢」若是指一種「警察勤務方式」，下列敘述何者有誤？ 
其實施內容應由警察機關主管長官親自規劃，施作程序須依照內政部警政署訂頒之「實施臨檢身

分查證作業程序」 
執勤人員須攜帶「實施臨檢盤查（身分查證）民眾異議紀錄表」，該表一式三聯，填具後第一聯

送上級機關，第二聯由受臨檢（身分查證）人收執，第三聯由執行單位留存 
未查獲違法案件時，臨檢紀錄表應逐日簽陳主官（管）核閲 
製作臨檢紀錄表時，受檢人應簽章，執行人員應逐一簽名 

9 依據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規定：警察得對行經指定公共場所、路段及管制站者查

證身分。此處「指定公共場所、路段及管制站」之指定者，不包括下列何者？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大隊長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少年警察隊隊長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偵查隊隊長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隊隊長 

10 有關警察依據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7條第 1項第 4款之規定，進行「檢查」之界限，下列何者正確？ 
得以手伸入受檢查人衣服之口袋，觸摸其內之物品  
得以手觸摸身體衣服內部，並得以未得當事人同意逕行取出其所攜帶之物品 
有別於「行政搜索」，檢查時不得有侵入性 
在一般臨檢盤查時，僅得實施「目視檢查」；惟如有明顯事實足認當事人有攜帶足以自殺、自傷

或傷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物者，亦得以手觸摸其身體衣服及所攜帶物品外部，但該觸摸動作，須

先經被檢查人之同意始得為之 
11 警察對於瘋狂或酒醉，非管束不能救護其生命、身體之危險，或預防他人生命、身體之危險者所為

之管束，下列何者正確？ 
受管束人攻擊警察或他人時，得於必要範圍內對其使用腳鐐以限制其攻擊行為，但須於其攻擊行

為之危害情況結束時，即停止對其使用腳鐐 
受管束人攻擊警察或他人時，得對其使用警棍擊伏之，但須於其行為之危害情況結束時，即停止

對其使用警棍 
警察行使本項職權時，得附帶搜索受管束人之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應於危險或危害結束時，以適當方法通知或交由受管束人家屬或其他關係人，或適當之機關（構）

或人員保護 
12 有關「專屬勤務」之敘述，下列何者有誤？ 

其執行專屬於各專業警察機關，各縣（市）警察局不執行之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各偵查隊，以及臺北縣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偵查隊，都執行刑事專屬勤務 
我國現行並非所有執行專屬勤務的勤務機構，均實施地區責任制 
其執行，一般是以「集中制」的警力部署為之 

13 警察勤務條例第 14條規定：「各級勤務機構因治安需要，得指派人員編組機動隊（組），運用組合
警力，在指定地區執行巡邏、路檢、臨檢等勤務，以達成取締、檢肅、查緝等法定任務；並得保留

預備警力，機動使用。」有關本條「運用組合警力」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係指打破勤務機構建制，針對任務實際需要而機動編組警力 
通常是以優勢警力執行勤務 
通常是以專案性勤務執行計畫實施 
執行前通常先舉行聯合勤前教育 

14 警察分局勤務指揮中心接受報案或報告後，所指揮第一梯次投入前往現場處理事故之警力，為： 
狀況發生地點附近分局所轄之組合、巡邏警力 事故發生地分駐（派出）所之備勤警力 
分局警備隊之警力  事故發生地分駐（派出）所之巡邏警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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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有關各級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為勤務機構之一 
內政部警政署並非勤務機構，但設有勤務指揮中心 
現行之自動電話報案系統（110報案系統），由報案所在地之警察分局勤務指揮中心收話、受理，

並管制處理情形 
轄區內發生重大災害、事故或其他案件時，各級警察機關之勤務指揮中心得指揮非所屬或附近他

轄區警力執行勤務 
16 有關「社區警政」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強調追求犯罪偵查能力之提升 
社區警政作法強調授權基層員警發掘及處理轄區治安問題，但我國現行分駐（派出）所係以勤務

之集中管理為運作基礎，故我國現行並無實施社區警政之勤務制度 
分局之警備隊、警察局之保安（大）隊的警力部署，即係以推行社區警政為主要目標 
我國分駐（派出）所、警勤區之警力部署制度，符合社區警政意旨，亦為我國現行推展社區警政

之基礎 
17 依內政部警政署所訂頒之警察勤務區勤務規範，有關勤區查察之規定，下列何者正確？ 

以聯合查察為主，個別訪查為輔 
應就警勤區內實施重點式訪查 
於必要時，得調用替代役或協勤人員協助執行 
二人以上共同執行勤區聯合查察時，應由所在地警勤區員警帶班 

18 有關聯合查察之敘述，下列何者有誤？ 
依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之規定，勤區查察除一般家戶訪查外，每月另應編排聯合查察至

少一次，以聯合相鄰近之兩警勤區共同實施勤區查察 
依內政部警政署「落實家戶訪查，強化勤區經營」實施計畫之規定，實地督訪治安顧慮人口時，

應以結合督帶勤或聯合查察警力方式，訪查轄區治安顧慮人口至少 3名 
依內政部警政署「落實家戶訪查，強化勤區經營」實施計畫之規定，對易於發生刑案作案時段、

場所、人口，應增加勤區查察時數、規劃查巡合一或聯合查察勤務，強化轄區訪查密度 
依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之規定，警勤區員警對於轄內環境複雜且暫住人口眾多之集合式

住宅，認難以實施個別查察時，得於七日前陳請所長同意，聯合所屬數警勤區警力，以聯合訪查

方式逐層訪查 
19 依現行規定，警察分局每年重新檢討劃設警勤區，並將警勤區區分為那幾類？繁雜警勤區 一般

警勤區 都市地區 城鎮地區 鄉村地區 山區、沿海、偏僻地區 
    

20 有關勤區查察勤務調配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應由分駐（派出）所所長親自或由副所長（指定代理人）依其調配原則逐日調配 
應由分駐（派出）所所長親自逐日調配 
應由分駐（派出）所所長親自或由所長指定之人依其調配原則逐日調配 
應由分駐（派出）所所長親自或由分局長指定之人逐日調配 

21 勤區查察時數應嚴加管制，非有下列那些情形不得變更？災害事件（水災、火災、風災、地震、爆炸

及交通事故）非變更不足以處理搶救時 治安事故（強盜、搶奪、殺人、羣眾騷亂及刑事案件）非變更

不足以緝捕制止時 羣眾活動或特別勤務（特種警衛、慶典、集會、遊行、請願、陳情、選舉）非變更

不足以維持秩序及達成任務時 因警勤區重新劃設、警勤區員警調整派任等因素，警勤區員警尚未適應
工作環境時 因訓練、講習、進修、出國、請假，致警力不足，勤務調配困難時 
    



 代號：3401 
頁次：8－4 
22 有關勤區查察時數依規定變更後之處置，下列何者正確？ 

勤務時數應於三日內補足，但當月累計四小時以上者，得扣除其應查時數，並於下個月內補足，

以免影響警勤區工作 
勤務時數應於七日內補足，但當月累計四小時以上者，得扣除其應查時數，並於下個月內補足，

以免影響警勤區工作 
如連續二個月內無法補足，應敘明理由報警察局核備，並於第三個月內補查完畢；警察局、分局

並應將該案列管，逐級複查 
如連續二個月內無法補足，應敘明理由報警察局核備，免予補查 

23 勤區查察以按預定計畫查察為原則，但遇有事故不能按預定計畫查察者，返所後應於何文件內註明

理由？ 
勤區查察腹案日誌表  記事卡  
社區治安及為民服務意見表 勤區查察管制表 

24 依現行規定，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至派出所報案之處理程序，下列何者正確？ 
派出所應通知分局專責人員接案處理，只作案件受理及犯罪現場之警戒及證據保全，不作報案三

聯單開立、ｅ化報案平台填輸資料、製作刑案紀錄表及通報等工作 
派出所應作案件受理、犯罪現場之警戒、證據保全、報案三聯單開立、ｅ化報案平台填輸資料、

製作刑案紀錄表及通報等工作 
派出所只作案件受理、犯罪現場之警戒、證據保全、報案三聯單開立、ｅ化報案平台填輸資料等

工作，不作製作刑案紀錄表及通報 
本類案件之案件受理、犯罪現場之警戒、證據保全、報案三聯單開立、ｅ化報案平台填輸資料、

製作刑案紀錄表及通報等工作，統一由分局專責人員受理及處理 
25 警勤區員警於勤區查察中所獲得之各項資料應於當日處理完畢，其處理之先後順序為：應報告上

級事項 應通報有關單位者 應註記於有關卡、表、簿冊資料者 
    

26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訂頒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專責輔導執行要點之規定，警察分局應建立警勤區員警

考評名冊，並依優劣區分為以下那些等級： 
區分為甲、乙、丙三個等級，丙級者應列入專責輔導 
區分為甲、乙、丙、丁四個等級，丙級者應列入專責輔導；專責輔導滿一期後未見改善者，列入

丁級加強專責輔導，並於申誡二次範圍內依權責辦理懲處 
區分為優等、中等、劣等三個等級，劣等者應列入專責輔導 
區分為特優、優等、中等、劣等四個等級，劣等者應列入專責輔導 

27 有關對列入專責輔導之警勤區進行專責輔導、督考及懲處，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輔導期間以每二個月為一期，期滿檢討撤銷專責輔導或延長輔導一期 
列入專責輔導之警勤區，應列為優先督考對象，每個月至少實施督考二次 
對專責輔導滿一期後未見改善，而於下次警勤區家戶訪查工作等級審查會仍評列為專責輔導對象

者，於申誡一次範圍內依權責辦理懲處 
警察分局應將分駐（派出）所所長及巡官以上適當人員編排專責輔導，其編排之分配，以每個月

實施一次為原則 
28 依現行規定，有關警察分局列管治安顧慮人口之敘述，下列何者有誤？ 

警勤區員警所列管治安顧慮人口之記事卡資料，應黏貼相片，相片由警察分局偵查隊提供 
警勤區員警所列管對象數目應與刑責區相符，不得缺漏；警勤區員警每三個月應主動聯繫刑責區

偵查佐，核對治安顧慮人口資料、交換情資 
列管治安顧慮人口之應受尿液採驗人，列甲、乙二級名冊，資料由分局偵查隊負責提供；警勤區

員警對該等應受尿液採驗人，應於警勤區記事簿之記事卡目錄，分別註記「治安甲」或「治安乙」

字樣 
警勤區員警對列管治安顧慮人口，應於戶卡片目錄註記為記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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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有關戶政機關與警察機關（單位）間，對戶籍登記及治安維護之相互聯繫配合事項，下列敘述何者

正確？ 
戶政事務所受理戶籍登記後，應於七日內將申請書副本通報轄內警察所、分駐（派出）所。但勤

區查察處理系統建置完成與戶役政資訊系統連結，取得戶籍資料後，戶政事務所無須再將申請書

副本通報轄內警察所、分駐（派出）所 
警勤區員警執行勤區訪查，發現轄內居民戶口狀況與戶籍登記事項不符時，應填具居民意見通報

單通報戶政事務所處理 
戶政機關或警察機關（單位）因業務需要須查閱、抄錄、核對有關戶籍、口卡片、國人入出境、

失蹤人口等資料時，應相互配合，迅速提供 
內政部警政署應每月一次將已編列案號之失蹤人口及撤銷失蹤人口資料，利用戶役政資訊系統通

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於其戶籍資料內註記 
30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訂頒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關於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工作之實施，下列

何者正確？ 
警勤區員警實施家戶訪查時之進入民宅行為，是任意性的行政行為 
本作業規定明文規定：警勤區員警實施家戶訪查所要達成的工作目標，同時包括「危害預防」、

「犯罪防制」與「犯罪偵查」 
代理警勤區者，於代理時間滿 30日起，對於代理之警察勤務區負完全之行政責任 
代理警勤區者，代理期間每月應增加之訪查時數，依所代理訪查時數基準時數二分之一計算，報

經警察分局同意後實施 
31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員警為社區治安專責人員，以久任制為原則。」此處

久任制之內涵，依本作業規定及內政部警政署訂頒之其他有關規定，下列何者正確？ 
謂任同一警勤區以 3 年以上 6 年以下為原則 
謂任同一警勤區以 3 年以上 5 年以下為原則 
非有不適任、陞遷或上級指示等原因，不得任意調動 
警察局、分局應嚴加管制，逐年提高警勤區員警久任者之比率 

32 有關巡邏勤務之敘述，下列何者有誤？ 
勤務機構之臨檢、守望、備勤等勤務方式，得納入巡邏中實施，惟實施臨（路）檢場所、路段等，

應先期由警察機關主管長官規劃指定 
須經由執行員警不斷「巡視」之動作，主動發揮其專業能力，以查察奸宄、防止危害，才能真正

實現本勤務之作用，故其在性質上，是主動性的警察勤務 
得以反向的方式沿巡邏路線巡視，亦得於定時、不定時交互行之，其主要目的，在於不讓歹徒掌

握巡邏員警之勤務動態 
在功能上，屬於干預性勤務，係為打擊犯罪而設計，並非犯罪預防之勤務 

33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訂頒巡邏勤務手冊之規定，巡邏工作項目之內容，不包括下列何者? 
社會治安情報之蒐集  排解民眾糾紛 
推行有關政令與為民服務事項 整理市容 

34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所訂頒之巡邏勤務手冊，有關巡邏速度之規定，下列何者為正確？ 
於任務目標區實施小區域步巡時，步巡速度通常以每分鐘 60至 90步為原則 
於任務目標區實施小區域步巡時，步巡速度通常以每分鐘 70至 100步為原則 
於任務目標區實施小區域步巡時，步巡速度通常以每分鐘 100至 120步為原則 
車巡速度依任務及道路實際狀況，由帶班人員適當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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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依現行規定，實施巡邏勤務時之編組方式，下列何者正確？ 
以彈性編配組合警力或個別警力執勤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主動打擊消滅犯罪實施計畫」實施，並以運用組合警力編成機動警網執行為原

則；若警力單薄且轄區治安狀況單純時，可以編派二名警力並運用協勤人員協助之方式執行之 
為增加巡邏密度，實施方式以一人巡邏為原則 
實施一人巡邏時，必須以有良好交通與武器裝備為先決條件 

36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訂頒之巡邏簽章標準作業程序之規定，有關汽車（1 車 2人）巡邏簽章之要領，下

列何者正確？ 
到達巡邏點時不可馬上下車，應在周遭有安全顧慮範圍內巡邏一下再下車，且不要馬上巡簽 
無安全顧慮時車內應留一人擔任警戒，另一名至巡邏箱拿取簽到表，簽巡邏表時應注意背後有無

安全顧慮，簽好後將簽到表拿給原警戒人員下車簽到，先簽到的員警同時上車擔任警戒，以維安全 
到達巡邏點時，所有執行人員均須馬上下車，並先在巡邏點周遭以半徑 20公尺為原則之範圍內步
巡 5分鐘，確認無安全顧慮後再巡簽 

簽好巡邏表，駕駛人員先上車，另外一名擔任警戒，二人不要同時上巡邏車 
37 機車 2 車 2人之巡邏簽章要領，下列何者正確？ 

巡邏中 2部機車應一前一後，並保持安全距離以防止追撞；途中負責帶班指揮者，保持在被帶班

者之後方 
到達巡邏點時要馬上下車，其順序為：第 1 車（前方）先下機車，後上機車；第 2 車（後方）後

下機車，先上機車 
到達巡邏點後不可馬上下車，應在周遭 50公尺範圍內巡邏一下，且不要馬上巡簽；無安全顧慮時，

由 1名至巡邏箱拿取簽到表，代表 2人巡簽，另 1名專責擔任警戒不必巡簽 
到達巡邏點後不可馬上下車，應在周遭 30公尺範圍內巡邏一下，且不要馬上巡簽；無安全顧慮時，

由 1名至巡邏箱拿取簽到表，代表 2人巡簽，另 1名專責擔任警戒不必巡簽 
38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訂頒之巡邏勤務中盤查人、車標準作業程序（SOP）之規定，有關汽車盤查執行要

領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欲盤查可疑車輛，應打開警示燈，並以麥克風告知受檢車輛靠路邊受檢，巡邏車應停靠於受檢車

輛前方適當安全反應距離處 
巡邏車停靠後，應提高警覺迅速下車，一人於巡邏車側擔任警戒，另一人以步行方式接近可疑人、

車；如夜間執勤，二人應同時相互配合警戒接近可疑人、車，不可單獨一人冒然接近盤查車輛，

且其接近方式，應一手扶槍一手持手電筒，自受檢車輛左後側方沿安全側線接近 
接近可疑人、車後，要求受檢駕駛將車輛引擎熄火並將車鑰匙一併取下，再請其坐於汽車駕駛座

上接受盤查，並注意其異常舉動，以防止其駕車突襲 
如車內有其他乘客時，不可讓受檢人同時下車受檢，應先請受檢駕駛人下車後，再請其他乘客下

車，其下車先後次序為：駕駛、右前座、左後座、右後座 
39 續上題，有關機車盤查執行要領之敘述，下列何者有誤？ 

實施攔檢前應向勤務指揮中心通報，並將車型、車號、車行方向一併回報 
實施攔檢時應先以麥克風告知受檢車輛靠路邊受檢，再輔以明確之手勢、燈號、警笛示意停車 
盤查可疑機車，應要求受檢人將機車熄火並坐於機車上受檢 
盤查時員警應分別站立於受檢人車輛之左、右兩側，1人檢查、1人警戒，警戒者應與受檢對象保
持安全反應距離，以防止遭受突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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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訂頒警察人員駕車安全考核實施要點之規定，警察人員駕車執行緊急任務時，得

啟用警示燈及警鳴器，依法行使交通優先權，惟仍應顧及行人及其他車輛安全。此處「緊急任務」

包括下列那一種狀況？ 
行駛路肩或路肩停車 
取締重大交通違規不服攔檢稽查，不立即制止，有危害交通安全之虞者 
維護交通秩序或本身安全 
執行專案勤務、路檢及重點巡邏任務 

41 續上題，對於警察人員於執行勤務時間酒後駕車，經檢測吐氣所含酒精成分達每公升 0.55 毫克以上
或血液中酒精濃度 0.11％以上者，或酒後駕車肇事依刑法第 185 條之 3 規定移送法辦者之處分規定
為： 
依公務員懲戒法等規定即時移付懲戒，當事人並調整服務地區 
記一大過，當事人並調整服務地區 
先依警察人員人事條例第 29條第 2項規定停職，俟刑事責任確定後，認定有相當因果關係，在客
觀上可歸責，即依警察人員人事條例第 31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免職 

依警察人員人事條例第 31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逕予免職 
42 依現行相關法規之規定，擔服值班勤務時，接受「尋人」之解答，下列何者正確？ 

應善於利用電腦各種查尋系統，並於得知相關資料後告知詢問人 
若徵得「被尋找人」本人之口頭同意，得將個人資料告知詢問人 
在符合「為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無害於當事人之重大利益者」之情形下，仍得將「被尋找人」個

人資料告知詢問人 
在任何情況下，均應先徵得「被尋找人」本人同意，始得將其個人資料告知詢問人 

43 值班員警執行接受查詢、申請、報案（告）之要領，下列何者正確？ 
受理民眾拾得遺失物報告，應與拾得人當面逐一點清其所交存拾得物，隨即填製或以電腦列印拾

得物收據聯一式四聯，於收據第一聯簽章交付拾得人執憑，並將處置狀況，記載於工作紀錄簿及

拾得物登記簿 
民眾申請對保時，應即通知其居所之警勤區員警返所辦理；如警勤區員警因故無法返所辦理，應

向申請民眾婉言說明無法辦理原因，並代為約定下次來所辦理之時間，並將處理經過詳實記錄於

工作紀錄簿 
有關民事案件，以不干涉為原則，但應婉言說明，並指導民眾逕向法院提告，以維護其法律權利 
其他情治單位，依法令規定洽請協助時，應先索閱其職務身分證明文件及本警察機關（分局或警

察局）同意公文等證明文件（影印留存），傳報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層報核准後，本互助合作精神

協助之 
44 值班員警處理民眾以電話報案之非本轄刑案，下列何者正確？ 

應受理並記錄，即時通報並傳送受理報案紀錄予管轄分局勤務指揮中心處理 
應受理並記錄，並即時聯絡線上機動警力或報告所長（主管）指派備勤人員，馳赴現場會同管轄

分局警力處理 
應受理並填報「受理各類案件紀錄表」，並即時傳送、陳報本轄分局勤務指揮中心，由本轄分局

勤務指揮中心建檔記錄後，於 24小時內通報管轄分局繼續偵辦 
應填製「受理各類案件紀錄表」，並依文書處理作業相關規定掛號列管，並即函轉管轄分局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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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有關重大刑案之發生與破獲，依據各級警察機關處理刑案逐級報告紀律規定，下列那一情況符合

「匿報」標準？ 
受理報案發現重大刑案未報，破案始報，發、破期間相隔 48小時以上 
逾 48小時填報刑案紀錄表 
按時填報紀錄表，但未通報內政部警政署勤務指揮中心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防中心 
逾 2小時通報內政部警政署勤務指揮中心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防中心 

46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訂頒各級警察機關通報越區辦案應行注意要點之規定，有關通報越區辦案之敘述，

下列何者有誤？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協助偵查犯罪人員，於同警察局士林分局轄區執行搜索、逮捕、拘提

時，應通報越區辦案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協助偵查犯罪人員，於同警察局士林分局轄區執行情報蒐集和探訪活

動時，免通報越區辦案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協助偵查犯罪人員，於台北縣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轄區執行情報蒐集

和探訪活動時，應通報越區辦案 
萬華分局西園路派出所協助偵查犯罪人員，於同警察分局莒光派出所轄區執行搜索、逮捕、拘提

時，免通報越區辦案 
47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訂頒執行取締酒後駕車工作標準作業程序（SOP）之現行規定，有關現場執行酒精

濃度測試檢定之測試檢定結果處置，下列何者正確？ 
對酒精濃度介於每公升 0.26毫克至 0.27毫克之未肇事案件，且無不能安全駕駛之情形者，以勸導

代替舉發 
駕駛人經測試檢定酒精濃度已達每公升 0.28毫克以上者，應將其帶回勤務處所依法偵訊 
對酒精濃度達每公升 0.25毫克以上未達 0.55毫克者，製單舉發交付駕駛人 
對酒精濃度達每公升 0.25毫克以上未達 0.55毫克者，製單舉發並填製交通違規移置保管車輛收據

（或含領回通知單）交付駕駛人，當場移置保管該車輛 
48 依「各級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作業規範」之現行規定，轄區發生重大治安事故之狀況處置，下列

何者有誤？  
警察局、警察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均應依「各級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重大事故（情報）報告處

理區分表」程序確實執行，以利勤務派遣及案件管制 
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接獲「全國治安管制系統」陳報之重大事故，應立即審核轉陳內政部警政署

勤務指揮中心，並同時報告局長、副局長、主任秘書、督察長、駐區督察，及通報有關單位處理 
警察局應立即先以電話向內政部警政署報告，並於案發 30分鐘內輸入「全國治安管制系統」初報
內政部警政署勤務指揮中心，同時於接獲報案 2小時內結報 

分局應即時於 25分鐘內先以口頭向警察局報告，警察局應於 30分鐘內先以口頭向內政部警政署
報告，再查證續報，同時於接獲報案後 2小時內，依規定表格填報內政部警政署勤務指揮中心 

49 依「各級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重大事故（情報）報告處理區分表」之規定，下列何者屬於「重大

事故（情報）」之案件？造成二人死亡之火警 縣長公館發生火警 震度四級之地震 觸犯重
傷害罪之刑案 造成 24小時內死亡人數三人之交通事故 查獲市價總值 80萬元之未稅洋菸 
    

50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訂頒「接聽電話注意事項」之規定，派出所之值班人員接聽電話之速度，應於電

話鈴響後多久內答應？ 
 3聲或 10秒  4聲或 10秒  5聲或 15秒  6聲或 2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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